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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26年03月02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03月02日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3月02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

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3月02日0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上海金沙智选假日酒店二楼会议室(上海市普陀区金沙江路2281号）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肖毅先生

（7） 会议通知： 公司于2026年2月13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10号）。

（8）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截至股权登记

日，公司总股本为896,225,431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46,209股，在计算股东会有表决权总股份时已

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

（1）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5名，代表公司股份数1,452,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621%。

（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会投票的股东共计460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553,147,9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1.7367％。

根据上述信息，通过现场出席和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465名，代表公司

股份数为554,600,3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8988%。

（3）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1.01、《公司章程》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550,2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0%；反对3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弃权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4,419,4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95%；反对3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弃权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6%。

1.02、《股东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3,505,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7716%；反对101,075,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249%；弃权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374,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5329%；反对101,075,552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4555%；弃权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6%。

1.03、《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3,480,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7670%；反对101,101,2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296%；弃权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349,1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5173%；反对101,101,252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4711%；弃权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6%。

2、审议通过《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453,495,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7699%；反对101,076,4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251%；弃权2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365,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5269%；反对101,076,452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4560%；弃权2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0%。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538,2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8%；反对3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弃权2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4,407,4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2%；反对3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0%；弃权2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8%。

4、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议案》

4.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040,6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91%；反对52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4%；弃权3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3,909,8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97%；反对52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8%；弃权3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5%。

4.02、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046,4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01%；反对52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4%；弃权2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3,915,6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32%；反对52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8%；弃权2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

4.03、发行规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046,4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01%；反对52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5%；弃权2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3,915,6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32%；反对52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9%；弃权2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9%。

4.04、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046,4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01%；反对52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4%；弃权2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3,915,6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32%；反对52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8%；弃权2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

4.05、定价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046,5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01%；反对52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4%；弃权2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3,915,7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33%；反对52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8%；弃权2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9%。

4.06、发行及上市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046,5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01%；反对52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4%；弃权2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3,915,7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33%；反对52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8%；弃权2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9%。

4.07、发售原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046,5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01%；反对52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4%；弃权2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3,915,7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33%；反对52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8%；弃权2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

4.08、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046,5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01%；反对52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4%；弃权2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3,915,7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33%；反对52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8%；弃权2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

4.09、承销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047,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03%；反对5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3%；弃权2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3,916,5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38%；反对5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3%；弃权2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

4.10、筹资成本分析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042,6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94%；反对5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1%；弃权3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3,911,8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09%；反对52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07%；弃权3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4.11、发行中介机构的选聘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047,1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03%；反对52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3%；弃权2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3,916,3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36%；反对52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13%；弃权2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538,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9%；反对5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弃权1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4,407,9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5%；反对5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7%；弃权1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境外上市股份（H股）股票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537,0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6%；反对4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弃权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4,406,2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5%；反对4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2%；弃权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3%。

7、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536,8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6%；反对4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弃权1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3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4,406,0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4%；反对4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2%；弃权1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4%。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境外公开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536,8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6%；反对4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弃权1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4,406,0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4%；反对4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8%；弃权1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9%。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539,4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0%；反对4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弃权1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4,408,6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0%；反对4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1%；弃权1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9%。

10、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及相关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10.01、《公司章程（草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536,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5%；反对3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弃权3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4,405,5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1%；反对3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弃权3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1%。

10.02、《股东会议事规则（草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538,9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9%；反对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弃权3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4,408,1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7%；反对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3%；弃权3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1%。

10.03、《董事会议事规则（草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538,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9%；反对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弃权3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4,407,9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5%；反对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3%；弃权3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2%。

11、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11.01、《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草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538,9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9%；反对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弃权3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4,408,1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7%；反对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3%；弃权3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1%。

11.02、《关联（连）交易决策管理制度（草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538,9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9%；反对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弃权3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4,408,1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7%；反对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3%；弃权3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1%。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聘请H股发行及上市的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1,818,8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85%；反对2,73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23%；弃权5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1,688,0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088%；反对2,730,2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00%；弃权5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2%。

13、审议通过《关于增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3,964,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53%；反对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弃权607,8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0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3,833,2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31%；反对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3%；弃权607,8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96%。

14、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独立董事薪酬标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3,963,9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53%；反对604,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0%；弃权3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3,833,1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31%；反对604,47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75%；弃权3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

15、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53,961,4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48%；反对3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弃权607,7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0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3,830,6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16%；反对3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9%；弃权607,7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9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律师姓名：林祯、凌宇斐

3、结论性意见：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

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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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

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99），自本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

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特变电工集团” ）计划以集中竞价

及大宗交易的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1,0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股本比例2.88%。

近日，公司收到新疆特变电工集团出具的《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减持新疆交通建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进展的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现

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股份减持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

股）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新疆特变电工集

团

集合竞价

2025年11月28日

-2026年2月27日

16.46 6,999,903 0.95922

大宗交易 14.89 11,496,900 1.57545

新疆特变电工减持合计 18,496,803 2.53467

注：新疆特变电工集团减持股份来源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减持价格区间为

14.89元/股至17.96元/股。

2、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

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股数（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新 疆 特

变电 工

集团

合计持有股份 54,984,290 7.53466 36,487,487 4.99999

其中：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4,984,290 7.53466 36,487,487 4.9999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截至本公告提交披露日，新疆特变电工集团严格遵守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减持计划实施情况与此

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保持一致，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3、上述股东均不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其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1、《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减持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进展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特此公告。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941

证券简称：新疆交建 公告编号：

2026-008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至

5%

以下并触及

5%

整数倍暨披露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持股5%以上股东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变电工集团公

司” ）实施前期已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特变电工集团公司在2026年1月

23日至2026年2月27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累计权益变动比例为

0.89679%，持股比例从5.89678%减持至4.99999%，触及5%的整数倍。

● 本次权益变动前， 特变电工集团公司持有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股份43,031,8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89678%；本次权益变动后，特变电工集团公司持有公司股

份36,487,48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99%。 本次权益变动后，特变电工集团公司不再是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6年2月27日收到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特变电工集团公司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特变电工集团公司于2026年1月23日至2026年2月27日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

持公司股份6,544,318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89679%。 本次权益变动后，特变电工集团公司持有公

司股份36,487,48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99%，权益变动后持股比例触及5%的整数倍。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规定，现将股

东特变电工集团公司的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高新街230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6年1月23日至2026年2月27日

权益变动过程

特变电工集团公司于2026年1月23日至2026年2月27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及大

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6,544,318股，本次权益变动后，特变电工集团公

司持有公司股份36,487,487股，占公司总股本4.99999%。

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减持数量在减持计划范围内，不存

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情况。 本次减持股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股票简称 新疆交建 股票代码 002941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增持/减持股数（股） 增持/减持比例（%）

A股集中竞价 2,899,918.00 0.39738

A股大宗交易 3,644,400.00 0.49941

合计 6,544,318.00 0.89679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其他

√

√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合计持有股份 43,031,805.00 5.89678 36,487,487.00 4.9999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3,031,805.00 5.89678 36,487,487.00 4.9999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

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于2026年1月23日至2026

年2月27日以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6,

544,318.00股。 以上股份系于2025年11月6日在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

编号：2025-099）， 累计减持数量未超过本次已披露计划中的

21,000,000.00股。 上述减持计划于2026年2月27日实施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

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

表决权的股份

是□否√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是□否√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

诺

无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性质为股份减少，不涉及资金来源，不触及要约收购。

3、 根据《证券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等相关规定，特变电工集团公司已履行权益变动

报告义务，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1、特变电工集团公司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特此公告。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

688337

证券简称：普源精电 公告编号：

2026-004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4/30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4月29日~2026年4月28日

预计回购金额 3,000万元~5,000万元

回购价格上限 56.79元/股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实际回购股数 1,185,061股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61%

实际回购金额 4,544.1402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36.49元/股~46.00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2025年4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该项议案。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A股股份，并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

权激励计划，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00万元，回购股份价格不

超过人民币56.79元/股，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5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19）。

因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56.79元/股调整为不超过56.39

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普源

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3）。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5年8月29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

购公司股份暨回购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3）。

（二）2026年2月27日， 公司完成回购， 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1,185,061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61%，回购最高价格为46.00元/股，回购最低价格为36.49元/股，回购均价为38.35元/股，支付的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45,441,401.87元（不含交易费用）。

（三）公司本次回购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股份买入合法、合规，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等符合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

的方案完成回购。

（四）本次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均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

影响。 本次回购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回购后公司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不会影

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5年4月30日，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事项，具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披露的《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

告编号：2025-019），截至本公告披露前，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此期

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回购完成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26,202,918 65.02 7,957,455 4.1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67,901,112 34.98 185,916,962 95.90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351,567 0.18 520,000 0.27

股份总数 194,104,030 100 193,874,417 100

注：股本结构变动原因：2025年4月14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部分限售股上市流

通，共计2,166,377股；2025年10月9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共计118,400,000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日及2025年9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公告编号：2025-014）、《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公告

编号：2025-060）。 2025年11月25日， 因公司未满足2024年度股权激励计划业绩考核指标目标值的要

求，同时，由于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及个人绩效不达标等因素，回购注销了76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授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第一类限制性股票229,613股，本次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

由 194,104,030�股变更为193,874,417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73）。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股份1,185,061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其中665,061股回购股份已用于

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4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普源精电2024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告》（公告编号：2024-045）和于2025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普源精电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0）。激励计划已经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剩

余520,000股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权激励计划。 若公司未能将本次回购的股份在股份回

购实施结果公告日后三年内转让完毕，则将依法履行减少注册资本的程序，未转让股份将被注销。

上述回购股份存放于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期间，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

增股本、认购新股和配股、质押等权利。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使用回

购股份，并及时履行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

001400

证券简称：江顺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04

江苏江顺精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二级市场风险：江苏江顺精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价格短期波动较

大，和业绩存在偏离，未来存在下跌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2、业绩下滑风险：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545.07万元，同比下降

40.15%。 公司将于2026年4月28日披露《2025年年度报告》，目前正在进行2025年度审计相关工作，具

体财务数据将在《2025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业绩下滑风险。

3、公司主营业务之一为铝型材挤压模具及配件产品，其下游应用面向铝型材制造厂商，不直接用于

航空航天领域，且间接应用于航空航天产品占比及金额极小。公司较少部分产品间接应用于航空航天领

域，2025年营业收入为约630.00万元，预计对2025年营业总收入影响不足0.70%（前述数据未经审计），

占比极低， 对公司经营业绩无重大影响。 其中，2025年间接应用于商业航天板块产品的营业收入约为

25.00万元（前述数据未经审计），占比极低。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4、公司3D业务尚处于投入期，暂未形成销售收入，对公司经营业绩无重大影响。公司控股子公司江

宇科技（江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宇科技” ）成立于2025年9月19日，注册资本为300万元，公司持

股比例为75%。 江宇科技主营业务涵盖3D打印服务、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等。 除江宇科技外，公

司不涉及3D打印业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6年2月26日、2026年2月27日、2026年3月2日）日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有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进行

了书面核实，现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

段的其他重大事项。

5、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

票的情况。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

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询证函及回函。

特此公告。

江苏江顺精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

603359

证券简称：东珠生态 公告编号：

2026-013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事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董事李嘉俊先生持有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

205,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5%，上述股份全部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股份。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李嘉俊先生计划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51,3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1%，本

减持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进行（窗口期不减持）。 若在减持计划实施期

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李嘉俊先生可以根据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对减持

计划进行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李嘉俊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205,200股

持股比例 0.05%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05,2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李嘉俊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51,3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01%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51,30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3月24日～2026年6月24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

出承诺 √是 □否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本人在公司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25%，本人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人将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的前提下，减

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实施减持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公告，未履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的公告程序前不减持所持公司股份。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

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上述股东因个人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 减持期间内，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

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

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在上述计

划减持期间，公司将督促其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

002919

证券简称：名臣健康 公告编号：

2026-001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情况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勤发及董事、高管彭小青、陈东松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11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部分董事、高管股份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陈勤发自减持预披露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12月2日至2026年3月1日）以

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7,900,000� 股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董事、高管彭小青自减持预披露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12月2日至2026

年3月1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39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0.15%）；董事、高管陈东松自减持预披露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12月2日

至2026年3月1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320,000股（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0.12%）。（公司“总股本”有效计算基数为 264,276,366股，即当前总股本剔除公司目前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下同）。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陈勤发、彭小青、陈东松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实施情况告知函》。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人员的减持计划期限已届满，现将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已经届满。 公司股东陈勤发、彭小青未通过任何方式减持本公司

股份，公司股东陈东松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元/

股）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陈东松

集中竞价 2025年12月30日 22.66-23.25 23.0305 203,427 0.08%

集中竞价 2025年12月31日 22.68-23.16 23.0220 76,600 0.03%

合计 280,027 0.11%

本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为陈东松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及发行上市后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陈勤发

合计持有股份 93,338,604 35.32% 93,338,604 35.3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3,338,604 35.32% 93,338,604 35.32%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彭小青

合计持有股份 1,568,820 0.59% 1,568,820 0.5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92,205 0.15% 392,205 0.15%

有限售条件股份 1,176,615 0.45% 1,176,615 0.45%

陈东松

合计持有股份 1,281,708 0.48% 1,001,681 0.3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20,427 0.12% 250,420 0.09%

有限售条件股份 961,281 0.36% 751,261 0.28%

注：（1）上表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据之和不符的，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2）上表中“有限售条件股份”指高管锁定股。

二、其它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不存在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况。

2、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

计划一致。

3、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勤发及董事、高管彭小青、陈东松分别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

实施情况告知函》。

特此公告。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2356

证券简称：赫美集团 公告编号：

2026-013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于2026年1月31日披露了《2025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6-011），2025年度公司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800万元至4,200万元，实现扭亏为盈，但该盈利主要来源于非经常性损

益产生的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亏损4,000万元至6,000万元，公司主营业务仍处于亏

损状态。 公司2025年度业绩预告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截至本公告

日，公司2025年度业绩预告不存在应修正的情况。

2.截至目前，公司氢能相关销售收入占公司整体营业收入比重较低，且全部集中于交通应用领域，不

存在除交通应用领域以外的其他氢能相关收入来源。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证券简称：赫美集团；证券代码：002356）股票于

2026年2月27日、3月2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规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经核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经核查，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3、经核查，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

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其他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2026年1月31日披露了《2025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6-011），2025年度公司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800万元至4,200万元，实现扭亏为盈，但该盈利主要来源于非经常性

损益产生的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亏损4,000万元至6,000万元，公司主营业务仍处于

亏损状态。 公司2025年度业绩预告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截至本公

告日，公司2025年度业绩预告不存在应修正的情况。

3、截至目前，公司氢能相关销售收入占公司整体营业收入比重较低，且全部集中于交通应用领域，

不存在除交通应用领域以外的其他氢能相关收入来源。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的信息均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网站以及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赫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日


